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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鑑定人資格： 

本人現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羅慧雯，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博

士，專長為媒體經濟學、傳播政策與法規。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

稱：通傳會）之委託，對於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向通傳會提出擴增經營

花蓮縣之營運計畫變更申請案，提供事實釐清與法律分析之鑑定意見。擔任本

案之鑑定人，本人秉持公正、專業態度，並無與本案任一當事人有任何需迴避

或應迴避之關係或事實，特此聲明。 

 

二、鑑定緣由： 

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盟公司)目前既有經營地區為臺

中市豐原區，該公司於 107 年 8 月 17 日檢附申請書及營運計畫書向通傳會提出

擴增經營花蓮縣之營運計畫變更申請，並於 108 年 1 月補正相關資料。 

 

三、鑑定意見： 

 

（一）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1. 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之水平限制 

  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

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

一」。依通傳會官網所公告之「各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表」，申請人及母

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11家系統經營者於 108年 6月底申報戶數為

1,038,087戶，約占全國總訂戶 20.7%，並未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2. 大富媒體公司附負擔條款限制 

豐盟公司為凱擘公司旗下之系統經營者，又凱擘公司之上層股東為大富媒

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富媒體公司)，通傳會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針對

大富媒體公司有附負擔之條款限制，其中一條為「大富媒體公司與其關係企業

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及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與從屬

公司（包含但不限於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之總體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108 年 6 月底，台固

媒體旗下系統經營者之總體訂戶數為 552,531 戶，占全國總訂戶數 11.02%。依

上揭大富媒體附負擔條款限制，凱擘公司集團加計台固媒體集團之總體訂戶數

為 1,590,618 戶，占全國總訂戶數 31.72%，已接近上揭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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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凱擘公司與大新店民主、屏南之關係 

如上所述，由於大富媒體附負擔條款之限制，凱擘公司集團加計台固媒體

集團之總體訂戶數，已接近上揭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上限。因此必須再釐清

凱擘公司是否與其他系統經營者為關係企業。 

而有線廣播電視法所稱之關係企業，係依公司法關係企業規定認定。 

    依照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規定，關係企業包括兩種情形：一、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之公司，二、相互投資之公司1。 

 

控制與從屬關係又有兩個類型，及一個推定規定。故關係企業可有以下四

種情形： 

（1）【控制與從屬I：股份比例】 

公司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2 

（2）【控制與從屬II：實質控制】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

他公司為從屬公司。3 

（3）【控制與從屬III：推定關係】又分為兩種：4 

①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②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 

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4）【相互投資】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5 

 

依通傳會所提供之資料對應上述四種關係企業類型分析之，並無法認定凱

擘公司、台固媒體、大新店民主及屏南為關係企業。但是否有聯合行為之事實?

仍值得調查。例如去年凱擘、台固、大新店民主、屏南同時向通傳會申請調整

11個頻道，頻道規劃內容相同。【信傳媒】(108/10/22)也報導凱擘的新唐城與

                                                 
1 公司法第369 條之1。 

2  公司法第369 條之2 第1 項。 
3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 
4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5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9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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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店民主、觀昇與屏南系統台間採取聯合作業，包括人員共用、主管互調、

攝影棚共享、節目互通、每周都一起開檢討會，連有線電視內最核心的發射訊

號頭端都是共用的。通傳會宜調查是否具有「業務經營上的控制」或者只是單

純的結盟關係?凱擘公司集團加計台固媒體集團的總體訂戶數占全國總訂戶數

31.72%，若再加上大新店民主、屏南之總體訂戶數占全國總訂戶數 33.808%，

已超過上揭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上限。 

 

4. 關於頻道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四

分之一：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5條第三項：「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

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根據申請人資料，可利用頻道數

於扣除公用頻道與節目總表頻道後，約為 222個頻道，地方頻道數為 2個

(分別為豐盟綜合台及豐盟台中台），約占申請人可利用頻道數 0.9%(算式

為 2/222=0.9%)。尚符合規定。 

 

(二) 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 

  至 108 年 6 月底，花蓮縣之行政戶數為 126,329 戶，花蓮縣既有系統經營者

為洄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東亞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兩家系統經營者訂

戶數合計為 53,773 戶。 

  就有線電視而言，5 萬戶屬於很小的經濟規模，特別是花蓮縣的人口密度較

低，系統設備的投資報酬率並不如都會區。即使有線電視普及率升高至 60%，7

萬 5 千多戶仍應無法支持三家系統經營者。因此開放新進業者進入花蓮，可能會

產生難以預期的衝擊，須通盤考慮正負面影響。 

    申請人若能提出更有利於消費者的營運模式，而非挾其資源條件惡性競爭

（富邦集團的頻道代理優勢），對當地消費者而言，將增加更多福祉。例如單頻

單買就是值得鼓勵的方向，將頻道選擇權交給消費者，不強迫消費者接受基本頻

道，朝向真正的市場機制運作。此種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也符合通傳會政策。

但在目前的營運計畫書和補正資料並未看到，較為可惜。 

  在其他攸關消費者權益方面，若申請人遵循其營運計畫，能在服務資訊揭

露、服務品質提升、促進服務互通、提供迅速且有效之服務爭議處理機制、提

供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保護措施，及訂定用戶權益保障計畫，則對消

費者權益之影響，有其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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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 

    如何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強化地方普及發展及偏鄉地區普及服務之可

能性，應有更周全、更具體之目標與行動方案。 

    公共投資製播的台語台並不在頻道規畫內，應補足。 

   對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近用服務之可能性，應有對應的執行

計畫。 

  在內容產銷與人事管理上，對於影響國家安全之人、事、物等內控機制為

何？應提出具體說明。 

 

 


